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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概况

1．主要职能。乐昌市医疗保障局主要是制定本市医疗

保障事业发展规划、各项医疗保障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

督检查，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，负责医疗保

障经办管理、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，完成市委、市政

府和韶关市医疗保障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推进医疗、医保、

医药“三医联动”改革，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

次医疗保障体系。与市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在医疗、医保、医

药等方面加强制度、政策衔接，建立沟通协商机制，协同推

进改革，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。

乐昌市医疗保障局内设 4 个股室：办公室、基金监管股、

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股、医药采购和价格管理股，下属

事业单位 1 个：乐昌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。

2．机构情况，本单位乐昌市医疗保障局，一级预算单

位，报表类型为：单户表。

3．人员情况，本单位年末独立核算机构数 1 个，机构

编制 2 个，在职人员 11 人，离退休人员合计 1 人，其中

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 1 人，年末遗属人员 0 人。

2024 年新增退休干部 1 人，年末 7 名公务员。2024 年新成

立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，新增 4 名事业人员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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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部门整体收入。2024年本部门收入预算231972474.98

元，比上年增加 25807400.44 元，增长 12.52%，主要原因

2024 年 4 月国家医保局调增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财政补助标

准，各级财政配套资金相应增加；

2.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支出预算 231972474.98 元，比

上年增加 25807400.44 元，增长 12.52%，主要原因 2024 年

4 月国家医保局调增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财政补助标准，各级

财政配套资金相应增加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及任务

1.成立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，接续经办医疗保险、生

育保险、医疗救助等便民服务事项。

2.医保基金监管工作。2024 年全覆盖开展两定机构使用

医保基金情况进行监管，对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作出相应

处理。

3.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。完成上级下达 2024 年度城

乡居民医保参保任务，参保率不低于 95%。

4.落实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工作任务。加

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跨制度无缝

衔接。2024 年-2025 年，阶段性降低我市职工医保单位缴费

费率。

5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任务。一是 6 家二级医疗机

构实现移动支付。二是推进医院和药店参与韶关市双通道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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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。三是全面推广应用“村医通”医保结算系统。四是开展

血液透析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

6.大力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。一是持续推进医保电子凭

证推广应用工作。二是推进我市医保药品耗材信息化追溯体

系建设。

7.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

二、自评结论

三、绩效分析

（一）预算编制情况（28 分）

1.预算编制。指标分值 18 分。

（1）预算编制合理性（5 分）。

自评 5 分：预算编制合理性。

（2）预算编制规范性（5 分）。

自评 5 分：预算编制符合 2024 年度预算编制的原则和

要求。

（3）预算编制规划性（4 分）。

自评 4 分：编制 2024 年度工作计划，并按计划实施。

（4）预算编制科学性（4 分）。

自评 4 分：预算编制能保障中央和省、市、县部署的重

大改革、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资金需求。

2.目标设置。指标分值 10 分。

（1）绩效目标覆盖率（2 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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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 2 分：绩效目标项目占全部项目的 30%。

（2）绩效目标合理性（4 分）。

自评 4 分：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，符合客观实际，具

体绩效目标与医保部门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的相符。

（3）绩效指标明确性（4 分）。

自评 3 分，扣 1 分：个别绩效目标不够细化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情况（42 分）

1.资金管理。指标分值 22 分。

（1）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（6 分）。

自评 6 分：支出率 100%。

（2）结转结余率（3 分）。

自评 3 分：2024 年度无结转结余。

（3）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（3 分）

自评 3 分：无存量资金。

（4）政府采购执行率（2 分）。

自评 2 分：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（5）财务合规性（4 分）。

自评分 4 分：本单位资金支出及会计核算合法合规。

（6）资金下达合法性（3 分）。

本部门无转移支付资金，本项指标不考核，3 分分值调

整至“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”指标。

（7）预决算信息,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性（4 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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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 4 分：本单位预决算管理按要求在政府公众网进行

公开。

2.项目管理。指标分值 7 分。

（1）项目实施程序（2 分）。

自评 2 分：项目支出实施过程规范符合相关管理办法；

项目招投标、调整、完成验收等履行相应手续。

（2）项目监管（5 分）。

自评 5 分：本单位所实施项目均落实检查、监控、督促

等管理。

3.资产管理。指标分值 7 分。

（1）资产配置合规性（2 分）。

自评2分：本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不存在超

过规定标准情况，符合办公用房、办公设备配置等有关规定。

（2）资产盘点情况（2 分）。

自评 2 分：本单位 2024 年已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。

（3）固定资产利用率（3 分）。

自评 3 分：本单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100%，无闲置资产。

4. 人员管理。指标分值 2 分。

自评 2 分：本单位实有人员与财政部门供养人员相符，

不存在吃空饷、人员不符等情况，财政控制率 100%。

5. 制度管理。指标分值 4 分。

自评 4 分：本单位建立了《乐昌市医保局预算执行和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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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内部控制制度》《乐昌市医疗保障局政府采购业务管理制

度》《乐昌市医疗保障局财政票据管理制度》《乐昌市医疗

保障局合同管理制度》等部门管理制度，制度健全有效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效益（30 分）

1.经济性。指标分值 6 分。

自评 6 分：本单位 2024 年基本支出 208.66 万元，其中

公用经费 16 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 7.67%；“三公”经费

2.37 万元，占公用经费 14.81%，无预算调整情况，机构预

算成本控制良好。

2.效率性。指标分值 9 分。

（1）重点工作完成率（3 分）。

自评 3 分：本单位 2024 年度参保工作、医疗救助、改

革任务等重点工作均在年度内按时限完成，各项社会指标、

经济指标达到上级医保部门、乐昌市委、市政府部署要求，

无已达时限未完成情况。

（2）绩效目标完成率（3 分）。

自评 3 分：本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完成良好，无因未完成

工作任务被上级医保部门、乐昌市委、市政府通报情况，完

成率 100%。

（3）项目完成及时性（3 分）。

自评 3 分：本单位各项指标任务均在时限内完成，无超

期未完成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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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效果性。指标分值 10 分。

自评 10 分：2024 年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，大力宣传医

保政策和基金监管政策，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

率、对医保工作的满意度以及自觉参与基金监管的主动性，

满意度达到 85%。医保电子凭证推广、“村医通”医保结算、

药品“双通道”、移动支付等信息化建设得到参保群众使用、

支持，满意度 85%以上。

4. 公平性。指标分值 5 分。

自评 5 分：2024 年度共收到信访系统信访件、12345 政

府热线工单 190 单，办结 190 单，办结率 100%，群众满意率

100%。

5. 加减分项。加分项总分为 5 分。

无加减分项目。

四、主要绩效

1.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正式揭牌成立。3 月 12 日，乐

昌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正式揭牌成立，挂牌成立后将接

续经办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医疗救助等便民服务事项。

2.医保基金监管工作。2024 年，处理定点医药机构 38

家次、参保人 4 人次，作出退回（追回）和行政处罚共计金

额为 1065.98 万元。其中定点医药机构通过开展自查自纠退

回医保基金 197.35 万元；通过智能监控追回医保基金 16.05

万元；行政立案 6 宗，罚款金额 332.21 万元。曝光案例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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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、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欺诈骗保案 1 宗。

3.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。我市完成 2024 年度城乡居

民医保参保人数 345729 人，参保率为 98.89%，确保了基本

医疗保险参保稳定在 95%以上。截止 2025 年 1 月 9 日，2025

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人数 338288 人，参保率 98.14%，

4.落实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工作任务。加

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跨制度无缝

衔接。截止 2024 年底，2024 年中途参保人员 3175 人。2024

年-2025 年，阶段性降低我市职工医保单位缴费费率，单位

缴费部分由目前的 5.5%降低为 5.0%。

5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任务。一是我市 6 家二级医

疗机构 100%实现移动支付。二是我市共有 2 家医院和 2 家定

点零售药店参与韶关市双通道建设单位，实现电子处方流

转。三是全面推广应用“村医通”医保结算系统，截至 11

月底，全市已开通医保结算的村卫生站共 233 家。四是开展

血液透析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控制医疗费

用不合理增长。

6.大力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。一是持续推进医保电子凭

证推广应用工作。全市医保电子凭证激活 377238 人，激活

率为 87.71%，全市一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电子凭证结

算率 9.98%。二是推进我市医保药品耗材信息化追溯体系建

设，年内已完成两定机构接口改造和功能使用，有效预防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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遏制非法倒卖医保药品、串换药品等医保基金违法违规使用

行为。

7.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召开 2024 年医疗保障

基金监管工作会议暨 DIP 支付方式改革业务培训，扎实推进

我市医保 DIP 支付方式改革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无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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